
保证反担保合同 
编号:沪奉融反保证字（    ）年第（    ）号 

 

甲方（反担保人）： 

1、企业：上海                      公司 

2、企业：上海                      公司 

3、企业：上海                      公司 

4、企业：上海                      公司 

5、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6、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7、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8、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保证担保人）：上海奉贤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丙方（借款人）：上海                    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上甲、乙、丙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丙方因           需要，拟与                    （以下简称

上述银行）签订编号为           的《借款合同》（或《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

同》，以下统称《借款合同》），向上述银行申请借款（或承兑，以下统称借款）

人民币（大写）              万元，借款期限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经丙方向乙方申请委托保证，乙方拟同意为甲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的

保证担保，乙方拟与上述银行签定的编号为            《保证合同》，乙方

已于       年    月    日与丙方签订了编号为沪奉融委保字（    ）年第



（    ）号的《委托保证担保合同》。 

第二条 根据编号为沪奉融委保字（    ）年第（    ）号的《委托保证

担保合同》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为了保障乙方的权利，上述甲方各方（企业/

自然人）一致同意为丙方的上述借款向乙方提供保证反担保。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和连带共同保证。 

保证范围：编号为沪奉融委保字（    ）年第（    ）号的《委托保证担

保合同》第五条、第八条所规定的全部款项。甲、乙、丙三方预估保证反担保

金额人民币（大写）                万元。 

保证期间： 

1、自丙方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因丙方违反《借款合同》规定等原因，上述银行要求提前解除合同、

提前偿还借款的，自丙、乙双方收到上述银行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两年。 

3、因丙方无力归还借款，导致乙方承担保证责任，代为偿付上述银行借

款的，自乙方代偿上述银行借款之日起两年。 

第三条 丙方如不按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日期履行包括

借款本金、利息等合同规定的还款义务，可由甲方任何一方直接向上述银行偿

付借款本金、利息等合同规定的款项。如上述银行同意丙方延期还款的，在甲

方各方同意续期保证反担保的情况下，乙方同意延长保证担保期限，甲、乙、

丙各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四条 丙方如不按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日期履行包括

借款本金、利息等合同规定的还款义务，由乙方代为偿付的，甲方各方应在收

到乙方的《催款通知书》之日起 10日内代丙方向乙方偿付编号为沪奉融委保

字（    ）年第（    ）号的《委托保证担保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全部款项。

因甲方各方和丙方违约，未向乙方偿付上述《委托保证担保合同》第五条规定

的款项导致诉讼，甲方各方和丙方除应偿付乙方上述《委托保证担保合同》第

五条规定的款项外，对乙方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一切因诉讼而产



生的费用由甲方各方和丙方共同承担，甲方各方和丙方放弃抗辩权。 

第五条 甲方各方代丙方向上述银行支付相应款项或向乙方支付相应款项

后，即可向丙方主张追偿权。 

第六条 本合同生效后，上述银行和丙、乙方商定变更担保金额、改变币

种、提高利率、延长期限等，丙、乙方应在变更后 10天内书面通知甲方各方，

甲方各方均应表示同意；丙、乙方未书面通知甲方的，未收到书面通知的甲方

可对增加甲方负担的变更部分不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 

第七条 如丙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导致乙方代为偿付的，甲方各方和丙方

一致同意：乙方有权自行决定将担保债权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但在转让时乙方

应书面通知甲方各方和丙方。 

第八条 在本合同未完全履行完毕前，甲方各方向乙方作如下承诺： 

1、本合同的签署和执行不会与甲方各方必须遵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违

背和抵触；执行本合同不会引起甲方各方违背所应遵守的其它合同、批准其成

立的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等丙方各方的组织文件。 

2、应乙方要求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资料和反映甲方各方偿

债能力的其它资料，包括所有开户银行、账号、存款余额等。 

3、甲方各方出现财务状况恶化，涉及或可能涉及重大经济纠纷诉讼、仲

裁，以及对甲方各方履行本合同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其它事项时，应立即通知乙

方。 

4、甲方各方经营发生改变（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制改造、承包、租赁、合

并、分立、联营、与外商合资或合作、入伙和退伙）、变更章程或合伙协议、

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或出资变更、股权变动等，

应在相关决议作出后 10天内书面通知乙方。 

5、甲方各方通讯地址及其它重大事项（自然人离职、离婚等）变更时，

在变更后应立即通知乙方。 

第九条 甲、乙、丙各方因本合同产生争议的，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由本合同签定地人民法院管辖处理。 

第十条 如上述银行以丙方和乙方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时，甲方各方

可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要求法院在判决书或调解书上明确乙方、甲方各方

的追偿权，以期避免讼累和节约各方精力。 

第十一条 本合同自乙方与丙方签定编号为沪奉融委保字（    ）年（    ）

号《委托保证担保合同》和乙方与上述银行签订编号为              的《保

证合同》后生效。 

第十二条 本合同是乙方与丙方所签订的编号为沪奉融委保字（   ）年第

（    ）号的《委托保证担保合同》的从合同，但不因主合同无效而减免甲方

各方责任，即甲方各方仍需对丙方应当履行的义务按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向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各方均执一份，乙方二份、丙方一份，

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提示：本合同为非格式合同，乙方已提请甲方各方和丙方对本

合同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甲方各方和丙方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条

款说明，甲、乙、丙各方对本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

并充分理解。 

 

甲方企业 1：             （公章）   甲方企业 2：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授权代理人：              （签字）      授权代理人：              （签字） 

经营地址：                               经营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甲方企业 3：             （公章）   甲方企业 4：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授权代理人：              （签字）      授权代理人：              （签字） 

经营地址：                               经营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甲方自然人1：               （签字）   甲方自然人2：               （签字） 

常住地址：                               常住地址：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甲方自然人3：               （签字）   甲方自然人4：               （签字） 

常住地址：                               常住地址：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乙方：上海奉贤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                   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授权代理人：           （签字）   授权代理人：           （签字） 

经营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经营地址：                        

8589号 1室四层 

邮政编码：201499                  邮政编码：            

                                  合同签定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签定地点：上海奉贤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8589号 1室四层） 


